附件4

2022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单位反馈表
	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	单位住房公积金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缴存比例： 单位    %   个人    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
	反馈意见：

	序号
	个人住房          公积金账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调整前每月应缴额
	调整后 缴存基数
	调整后每月应缴额
	调整前后月应缴差额
	备注

	
	
	
	
	合计
	单位
	个人
	
	合计
	单位
	个人
	合计
	单位
	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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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本 页 小 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合     计（第1页填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业务管理部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务管理部签章：          


备注：

1、各单位要对调整后缴存基数和月缴存额进行认真核对，各单位应对本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准确性负责。

2、各单位如发现在此次住房公积金调整中出现误差，请于2022年9月30日前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办理更正，以避免造成单位和

   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能及时调整变更或少缴、漏缴等问题。
